
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5,901,738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19,579,185)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20,057,584          

特別盈餘公積轉回(註2) 3,020,490           

本期稅後淨利 703,782,323         

小計 823,182,950          

提列項目

  減：法定盈餘公積 (140,756,465)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1) (270,875,452)        

可供分配盈餘 411,551,033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88元 (187,404,800)        

  股東紅利：股票股利每股0.5元 (106,48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7,666,233          

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67,498,639            

適用IFRS9影響數 (45,649,937)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30,599,767)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 100,955,116         

特別盈餘公積轉回(註2) 528,620             

本期稅後淨利 605,619,903         

小計 698,352,574          

提列項目

  減：法定盈餘公積 (121,123,981)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1) (266,634,755)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2) (3,028,100)          

可供分配盈餘 307,565,73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9元 (191,664,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115,901,738          

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096,369)

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16,039,122)         

本期稅後淨利 663,458,085         

小計 636,322,594          

提列項目

減：法定盈餘公積 (127,264,519)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1) (289,170,146)        

減：特別盈餘公積(註2) (3,317,290)          

可供分配盈餘 216,570,639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股利每股0.7元 (149,072,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7,498,639           

註2：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7月13日金管保財字第10502066461號函規定，本公司分派105至107會計年度盈餘時，

應就「在職員工訓練及轉型計畫」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爾後年度支用時，得就相同數額自特別盈餘公積餘額範圍內迴轉。

註3：股利分配係依流通在外總股數212,960,000股計算，並優先分配108年度盈餘。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尚未經股東會決議)

中華民國一○八年度

項目 金額

註1：依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8、9及10條之規定應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

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中華民國一○六年度

2-14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議決

註2：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7月13日金管保財字第10502066461號函規定，本公司106年度應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供

「在職員工訓練及轉型計畫」支用，不得分配。

註3：股利分配係依流通在外總股數212,960,000股計算，並優先分配106年度盈餘。

項目 金額

註3：股利分配係依流通在外總股數212,960,000股計算，並優先分配107年度盈餘。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註1：依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8、9及10條之規定應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

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註2：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7月13日金管保財字第10502066461號函規定，本公司分派105至107會計年度盈餘時，

應就「在職員工訓練及轉型計畫」提列特別盈餘公積，爾後年度支用時，得就相同數額自特別盈餘公積餘額範圍內迴轉。

盈餘分配表

金額

註1：依據保險業各種準備金提存辦法第8、9及10條之規定應提存之特別準備金，應依國際會計準則第十二號扣除所得稅後

之餘額提列於業主權益項下之特別盈餘公積科目。

項目

中華民國一○七年度

盈餘分配表


